附表一



九十二年度漁會考核特殊功過【決算盈餘】計分方式

甲案：       

	百分比
	2%以下
	2% ～3%

以下
	3% ～4%

以下
	4% ～5%

以下
	5%以上

	
	
	
	
	
	

	加分
	2 
	3 
	4 
	6 
	8


備註：係以本(92)年度決算盈餘金額佔事業收入(經濟事業收入

加金融事業收入)百分比為加分標準，盈餘金額佔事業收

入2%以下加二分，2%～3%以下加三分，3%～4%以下加四
分，4%～5%以下加六分，5%以上加八分。
乙案：
	百分比
	25%以下
	25% ～50%以下
	50% ～75%以下
	75%以上

	
	
	
	
	

	加分
	1 
	2 
	3 
	4


備註：係以本(92)年度決算盈餘成長率為加分標準，成長率在

25%以下加一分，25%～50%以下加二分，50%～75%以下加
三分，75%以上加四分。 
丙案：

	百分比
	50萬以下
	50～100
萬以下
	100～500萬以下
	500～1000萬以下
	1000萬

以上

	
	
	
	
	
	

	加分
	2 
	3 
	4 
	6 
	8 


備註：係以本(92)年度決算盈餘為加分標準，盈餘金額在50萬

以下加二分，50至100萬元以下加三分，100至500萬
元以下加四分，500至1000萬以下加六分，1000萬元以
上加八分。  
甲、乙及丙案加總：
甲、乙及丙案所擬加分數加總後即為所加之決算分數
九十二年度漁會考核特殊功過【決算虧損】計分方式

說明：九十二年度漁會考核特殊功過【決算虧損】項目扣分標準。
	百分比
	20%以下
	20%以上

	扣分
	每1%扣1分
	20


備註：係以本(92)年度決算虧損金額佔事業收入 （經濟事業收入加金融事

業收入）百分比為扣分標準，虧損金額佔事業收入20%以下，依虧

損百分比為其扣分（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），20%以上扣二

十分。
